关于做好2012年终党务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、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: 

根据年初工作布置以及《关于做好2012年度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的通知》（温两新〔2012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年终党务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做好年度工作总结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、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认真总结2012年律师党建工作，形成工作总结。其中各律师所党支部总结于2013年1月9日前报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总结于2013年1月15日前报市律协党委。
二、做好“五好党支部”考核工作。

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认真对照“五好党支部”考核细则（见“温州律师网网上党校”）进行自评，逐项打分（注明得分理由），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自评表于2013年1月9日前分别报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，自评分为90分以上可以同时申报“五好党支部”（先进党组织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组织对党支部进行考核，考核采取书面审核和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将考核结果（党支部得分）于2013年1月15日前报市律协党委。

三、做好党员民主评议工作。

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根据《关于做好2012年度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认真开展党员民主评议工作，对照党员践诺情况，广泛听取党外群众意见，严格标准，开好支部民主生活会，认真填写《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》。

四、推荐先进党支部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。推荐优秀党员的比例一般掌握在15%左右，全市确定50名。各支部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推荐本支部的优秀党员，优秀党员填写《民主评议优秀党员登记表》，不填写《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》。先进党支部按照20%的比例掌握，全市确定10个，有自行申报的，予以重点考虑。具体分配见附件。

优秀党务工作者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推荐，全市确定8名，推荐对象为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人员和党支部书记或者副书记，推荐对象填写好《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》（见附件6）。
五、工作要求。年终党务工作任务重，时间紧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律协党建联络组、各律师事务所党支部要注意工作结合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。并于2013年1月15日前将《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》、《民主评议优秀党员登记表》、《民主评议不合格党员登记表》、《民主评议党员情况汇总表》《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》（见附件）和先进党支部、优秀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单上报市律协党委。
联系人：陈仁群               电话88375119
附件
1.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
2.民主评议优秀党员登记表

3.民主评议不合格党员登记表

4.民主评议党员情况汇总表
5.全市推荐先进名额分配表
6.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
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温州市律师协会委员会
              2013年1月5日
附1：

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 年 月
	

	文化程度
	
	入 党 时 间
	

	工作单位

及 职 务
	

	党内测评

情    况
	

	群众测评

情    况
	

	自

我

鉴

定
	

	党

支

部

评

议

意

见
	评 议

情 况
	

	
	处 置

情 况
	党支部书记签名(盖章) 

年   月   日

	律

协

党

建
联
络
组
审

查

意

见
	律协党建联络组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党

委

审

定

意

见
	党 委 盖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2：
民主评议优秀党员登记表
	姓　 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 年 月
	

	文化程度
	
	入 党 时 间
	

	工作单位及 职 务
	

	党内测评

情    况
	

	群众测评

情　  况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党委、支部、党员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党

支

部

评

议

意

见
	评 议

情 况
	

	
	处 置

意 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

党支部书记签名（盖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              年　 月　 日

	律

协

党

建
联
络
组
审

查

意

见
	 律协党建联络组 盖 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党

委

审

批

意

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

党 委 盖 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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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3：

民主评议不合格党员登记表
	姓   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 年 月
	

	文化程度
	
	入 党 时 间
	

	工作单位

及 职 务
	

	党内测评

情    况
	

	群众测评

情    况
	

	事
实
及
理
由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党委、支部、党员个人档案各存一份。

	党

支

部

评

议

意

见
	评　议
情　况
	

	
	处　置
意　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党支部书记签名(盖章)

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律

协

党

建
联
络
组
审

查

意

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

律协党建联络组盖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党

委

审

定

意

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 委 盖 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限

期

改

正

期

满

评

定
	党 支 部 意 见
	党 委 意 见

	
	         党支部书记签名(盖章)

　　　        　年　月　日
	                 党 委 盖 章

　  　　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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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4：
民主评议党员情况汇总表
填表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填表时间：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 月　 日

	姓  名
	自　评

档　次
	党内评

议档次
	党外评议档次
	支部评

定档次
	党建联络组审

查 意 见
	党委审

定意见
	备　　　　注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说明：　　　　　（单位）党员共　　名，其中正式党员　　名，预备党员　　名。经民主评议定档：优秀　　名，合格　　名，不合格　　名。本表一式两份，党委、支部档案各存一份。


附5：

全市推荐先进名额分配表

	
	支部数
	党员数
	先进党支部
	优秀党员
	优秀党务工作者

	鹿城
	22
	167
	3
	24
	5

	龙湾
	2
	14
	1
	2
	

	瓯海
	2
	26
	1
	4
	

	乐清
	4
	40
	1
	6
	1

	瑞安
	5
	42
	1
	6
	1

	永嘉
	3
	18
	1
	2
	

	洞头
	0
	0
	0
	0
	

	文成
	1
	5
	0
	1
	

	平阳
	3
	24
	1
	3
	1

	泰顺
	0
	0
	0
	0
	

	苍南
	3
	15
	1
	2
	

	合计
	45
	351
	10
	50
	8


附6：
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
推荐单位_________
	姓　  名
	
	性 别
	
	出 生 年 月
	

	文化程度
	
	入 党 时 间
	

	工作单位及 职 务
	

	党内职务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推

荐

单

位
意

见
	    推荐单位 盖 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
	党
委

审
批

意

见
	党 委 盖 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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